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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特点: 
航空航天工业是依赖于高科技的制造行业，拥有强大的研究开发部门。 

设计研究涵盖总体气动，强度，结构，四性与客户服务，综合航电、电 

· 结构部 

· 市场中心 

· 电气部 

· 产品支援部 

· 强度部 

· 飞行试验部 
气，飞控、液压，环控、动力、燃油，标准材料，适航，信息系统，情 

报档案等专业。设有总体气动、结构、强度、电子、电气、飞控、液 

压、四性、保障、标准、材料、计算机、科技信息、IT等专业研究室。 

设计研究部门通常需要，建立一个功能完整、异地协同、体系开放、全 

数字化的通用设计平台；形成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民 

用飞机研发标准、程序和规范体系；创新一种扁平高效、流程合理、资 

源优化、符合“主制造商-供应商”的民机管理模式。 
 

解决方案概述: 

基于IBM Rational DOORS: 

· IBM帮助客户开发和优化需求工程方法和流程 

· IBM帮助客户在DOORS中建立合适的信息模型 

· 客户使用DOORS来收集、比较和沟通需求 

· 客户通过DOORS来跟踪和管理需求 

· 客户与供应商之间进行DOORS进行数据交换 

 
完成主要功能 

Rational DOORS跨越整个生命周期和各个部门来管理和跟踪研发 

的全部需求，包括： 

· 及其他管理部分，如项目部，质量部，标材等 
 
解决方案价值主张: 
梳理需求管理流程，构建需求管理系统，形成管理和使用规范。取 

得的收益包括： 

· 集中管控所有项目的需求 

– 需求工程的最基本的要求 

· 更为细粒度管理，更高的质量水平 

– 关注点从整个大文档落实到逐条需求 

· 更轻松的应对需求变更 

– 统一的版本 

– 自动记录的变更历史 

· 更好的与供应商进行协作 

– 用相同的需求管理系统和采用类似的需求管理实践方法，将帮 

助该企业和供应商之间更好的沟通以及进行需求和规格的更加 

平滑和准确信息交换。 
 
IBM产品: 

· Rational DOORS: 需求流程的管理平台，满足不同的研发部门协 

· 动力燃油部 

· 环控部 

· 总体气动部 

· 适航中心 

· 飞控部 

· 液压部 

同工作的需要，追踪客户需求是否得到满足。在变更发生之前， 

做好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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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案例: 中国商用飞机 
客户背景: 

中国商飞公司下辖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(研发中心)、上海飞机制造 

有限公司(制造中心)、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(客服中心)、上 

海航空工业(集团)有限公司(中国商飞三产)、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 

(ARJ21项目管理)、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六家成员单位。 
 

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涵盖总体气动，强度，结构，四性与客户服 

务，综合航电、电气，飞控、液压，环控、动力、燃油，标准材 

料，适航，信息系统，情报档案等专业。2009年底，研究院人员总 

数将达1600人，其中，近80%为专业技术人员。 
 

客户需求: 

· 如何能够增进各个专业有效沟通，对需求保持统一的认识和理解 

· 如何记录需求分析分解的过程，全流程的追踪需求的演化过程 

· 如何增强洞察变更影响的能力 

· 如何将安全性/可维护性等要求也统一贯彻实现 

· 如何有效管理和增强与客户/供应商交流 

· 如何增强集成测试的能力 

· 整个研发团队是否可以用同一种流程，同一种方式记录和沟通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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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BM方案价值: 

· 一个面向大规模研发部门的需求管理系统 

· 符合研发人员的工作习惯—以文档为需求的展现形式 

· 满足需求管理的要求—专注每一条需求的分析和设

计 

· 提高研发团队的效率—每个人看到相同的需求信息，多个人可同 

时工作在同一份需求文档上 
 

· 分布式团队的支持—多产品多地点多团队可共同工作在统一的需 
求库上 

 
· 全流程的需求追踪—记录需求演化历程，全面变更
影响分析 

· 支持需求重用—工具支持需求及其设计成果的重

复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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